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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规定可不少

日本民法第７３３条规定，女
性离婚后必须满６个月时间才
能再婚，而对男性则没有这样
的要求。这项规定可追溯至明
治时代，自１８９８年起正式实施。
当时之所以设立这项法规，是
为避免因再婚而引发的父子关
系确认纠纷。

与这条法规相呼应，日本
民法还规定，女性离婚后３００天
之内出生的为前夫之子，而结
婚过２００天后出生的为现任丈
夫之子。

日本民法对于夫妻统一姓
氏也作出了规定。根据日本民法
第７５０条，夫妻双方婚后应使用

其中一人的姓氏作为婚后共同
姓氏。虽然这项规定没有排除

“夫随妻姓”的情况，但实际中超
过９６％的家庭都会使用夫姓。

１９９６年，日本法务省司法
委员会提议对上述规定作出修
改，缩短“再婚间隔”至１００天，
同时允许夫妻自由选择是否统
一姓氏。但过了近２０年，这件事
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80岁老妪怒斥违宪

随着时代变迁，上述几项
法律条款显得越来越过时，也
引发更多日本女性的不满。多
年来，已有多名女性就此提起
诉讼，认为这些法规违反了宪
法性别平等的条款，但最终均

遭驳回。
在最新的这两起诉讼案

中，对夫妻同姓提起诉讼的一
名原告是８０岁的老妪冢本恭子

（音译）。５０多年来，她一直在为
保留自己的姓氏抗争，并曾在
２０１１年提起诉讼，索赔６００万日
元（约合４.９８万美元）。她出席
听证会后对媒体记者说：“我想
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名字，这是
我的生活。”

对“再婚间隔”提起诉讼的
原告律师粟冠伴史（音译）表
示，现在ＤＮＡ鉴定技术发达，
无需再设６个月的间隔也能防
止父子关系认定纠纷。据悉，原
告是一位来自日本冈山县的30
多岁女性，因遭受前夫的家庭
暴力于2008年3月离婚，之后想

与现任丈夫再婚，但不得不等
到6个月之后的10月进行婚姻
登记。

粟冠伴史说：“这项法规违
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
则，是对女性婚姻自由的枷锁。
我希望，最高法能废除６个月的
再婚间隔规定，制定符合２１世
纪时代背景的法规。”

针对日本法律对女性提出
的“奇葩”条款，联合国也看不
下去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
视委员会曾多次指责日本多项
法律条款对女性存在歧视，督
促日本立即采取行动。

日本最高法院预计将在今
年年底前就上述两起案件作出
最终裁决。

据新华社、中新社

本报讯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
地时间11月5日，日本发放了第一
份同性伴侣证明，一对女同性恋人
在东京领取了证书。这对于日本同
性伴侣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37岁的増原裕子和30岁的东小
雪是日本第一对申请同性伴侣证
书的恋人。“我很兴奋，我所居住的
城市已经承认我的伴侣是我的家
人了。”増原裕子微笑着说。

尽管这一纸证书并不意味着
同性伴侣在法律上获得认可，但大
家都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该
证书可以保证同性恋群体获得跟
合法夫妇近似的待遇。不过，东小
雪说，她仍然没有放弃有一天能够
与恋人合法结婚的梦想。

増原裕子和东小雪在东京涩谷
区领取了该份同性伴侣证明，涩谷区
区长也为这对伴侣送上祝福：“我们
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到这一步。”跟涩
谷相邻的世田谷区区长也表示，该区
将在5日晚些时候发出类似的证明。

然而，日本中央政府认为，在
修改宪法允许同性婚姻这个问题
上，需要“非常小心”。一些年长的
日本人仍然对此持谨慎态度。

据中国日报

两女子领取日本

首份同性伴侣证书

想想再再婚婚得得等等半半年年，，凭凭什什么么
日本女性怒告民法中多项条款性别歧视

日本民法规定，女性
离异后必须满６个月时间
才能再婚，并且夫妻双方
婚后必须统一姓氏。这些
法规多年来引发越来越多
女性不满。她们认为这些
条款有性别歧视之嫌，违
反宪法，并向法院提起两
项诉讼。

日本最高法院４日就
这两起诉讼案召开听证
会，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
作出最终裁决。

 2 0 1 1年，冢本恭子
（左）曾与其他女性共同现
身新闻发布会，反对日本民
法中涉嫌歧视女性的条款。

増原裕子（左）和东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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